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0105           申请人应当通过专利电子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申请人以纸件等其他 

2010.2            形式提交的相关文件视为未提交。 

电子申请回执  

电子申请注册用户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接收。经核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信息

如下： 

  

接收案件编号：12728918 

  

代理机构内部编号：CARP201308261417 

  

发明创造名称：用于管理以用户为中心的环境信息管理装置及其方法 

  

提交人姓名或名称：北京冠和权律师事务所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时间：2013-08-26 14:33:05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文件情况：  

          1、发明专利请求书          XML 格式     文件大小 9k 

          2、权利要求书          PDF 格式     文件大小 288k 

          3、说明书          PDF 格式     文件大小 265k 

          4、说明书附图          PDF 格式     文件大小 318k 

          5、说明书摘要          PDF 格式     文件大小 288k 

          6、摘要附图          PDF 格式     文件大小 99k 

          7、专利代理委托书          XML 格式     文件大小 165k 

          8、实质审查请求书          XML 格式     文件大小 2k 

  

    

提示： 

1. 申 请 人 收 到 电 子 申 请 回 执 之 后 ， 可 以 登 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电 子 申 请 网 站

http://www.cponline.gov.cn 查询。 

2.申请人认为电子申请回执上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更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3 年 0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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